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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警惕不法分子对民航领域职业技能人才培养项目

虚假宣传和不实报道的声明 

一、背景与核心立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加快构建基

于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民航领域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培养民航领域高素

质一线技能型人才提供强力支持，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公平公正的原则，

国家开放大学与中国民航大学联合开展了民航领域专业人才职业技能培养项目，

两校具体实施单位为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与中国民航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近期，社会上出现个别机构及个人通过网络平台、微博、微信、短视频、宣

传单页等渠道，对“民航领域职业技能人才培养项目” 进行虚假宣传，同时个

别平台存在不实信息报道误导公众的情况，严重侵犯两校办学声誉及项目品牌权

益，损害广大学员合法利益。为澄清事实、遏制违规行为，国家开发大学培训中

心特发布本声明，重申合法办学边界，提醒社会各界提高警惕。 

二、虚假宣传与不实报道核心情形澄清 

（一）严厉驳斥的虚假宣传行为 

依据《广告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规定，以下虚假宣传行为

均属违法违规，与项目实际完全不符： 

1.虚构合作与就业承诺：谎称“与某航空公司独家合作”“100% 安置民航

系统工作”“包就业”“内部指标”“直签机场/航司”“央国企直签”“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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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资格好事”“高薪就业”等虚假表述 等，实际项目为向学员提供职业技能

培训与就业推荐服务，无任何强制性就业承诺。 

2.冒用官方名义发布信息：冒用或伪造 “国家开放大学民航项目办公

室”“中国民航大学直招部”“学校老师”“招生老师”“项目负责人”“招

生主任” 等虚假机构名称或职务，或使用国家开放大学、中国民航大学校徽、

校名字样发布招生信息，误导学员。实际项目招生简章由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

或中国民航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官方网站发布，报名须通过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

备案的正规渠道报名，所有招生信息均需通过审核确认。 

3.诱导性表述招生宣传：使用 “国家级”“顶级师资”“唯一合法办学单

位” “内部指标”等绝对化用语，或“民航专家全程授课”等宣传。实际师资

由两校专职教师及行业资深讲师组成，教学安排公开透明。 

4.违规收费与名额诱导：以 “内部指标费” “保就业服务费” 等名义额

外收取费用，或散布 “最后一批名额”“再不报名即停招” 等诱导性表述，实

际项目收费标准均在项目官网公开公示，无任何隐性收费。 

（二）严肃澄清的不实信息内容 

针对近期个别机构或个人在网络平台发布的不实信息，澄清如下： 

1.不实信息声称 “项目无正规办学资质” “学历证书无效”：实际项目职

业技能培训由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与中国民航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实施，国

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是独立事业法人单位，具有正规办学资质；学历教育由国家

开放大学天津分部（即天津开放大学）按规定实施，学籍管理符合国家教育行政

部门要求，毕业所获学历证书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  

2.不实信息炒作 “培训质量问题 ”“学员投诉问题”：实际项目实践教学

依托中国民航大学东丽校区正规场地开展，课程体系经两校联合研发，2024年

-2026年共开班 6批次，均已按计划正常开班，未出现大规模投诉情况，个别纠

纷已依法妥善处理。 

3.不实信息发布“未推荐就业”“央国企直签”“包就业”等问题：实际项

目就业推荐服务为分批不定期邀约民航领域相关企业入校招聘面试，积极推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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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培训课程的学员参加实习就业。部分学员因民航企业地域问题、工作性质问

题、聘用形式问题等未满足其需求从而不参加招聘面试或等待下一批次招聘面

试，不存在“未推荐就业”情况。关于“央国企直签”“内部指标”“包就业”

等问题为个别机构或个人夸大虚假宣传，学员须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避免上当

受骗。 

三、项目合法办学核心信息重申 

1.项目信息官方发布平台：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官网

（www.xiangxue8.com）、中国民航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官网

（https://www.cauc.edu.cn/gzxy2019/index.htm） 

2.收费标准与方式：职业技能培训费、住宿费、学杂费等均按官方平台公示

标准收取，仅通过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对公账户或官方微信扫码支付，坚决杜

绝个人账户收款。 

3.招生对象与条件：面向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毕

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高职本科毕业生等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各专业设明确年龄、

学历背景、身体条件要求，无 “无门槛入学” 情形。 

四、违规行为追责与维权指引 

1.法律追责措施：对实施虚假宣传的机构及个人，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将

联合中国民航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共同收集证据，依据《民法典》《商标法》等规

定追究民事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个别机构或个人在网

络平台发布不实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且对两校声誉带来影响的，将要求其删除

不实内容，否则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2.肃清网络虚假宣传：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联合中国民航大学职业技术学

院开展对个别机构或个人在网络、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以直

播、发帖等形式发布相关招生信息进行核查，整顿、清理工作，对冒用国家开放

大学、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中国民航大学、中国民航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项目

办或招生老师的名义，非法宣传、虚假宣传、夸大宣传、误导公众等行为进行证




